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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结果：C
南街函〔2025〕25号

南湾街道关于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20250069号建议答复的函

薛明亮、黄少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延续补贴政策，推动南湾街道高层历史遗留违法建筑老旧电梯更新工作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街道认真研究了建议，并理解高层历史违建小区在老旧电梯更新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关于延续补贴政策、建立常态化补贴机制的建议，在街道层面尚无法解决。南湾街道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对高层历史违建小区电梯更新改造的资金补助工作，依据的是区政府办公会议纪要〔2017〕140号文和〔2020〕228号文。会议纪要明确规定，龙岗区南湾街道历史违建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资金补助办法的试点方案有效时间截止至2023年11月。如今，该政策作为阶段性工作已到期失效，南湾街道缺乏延续该项电梯更新补助工作的政策依据和稳定的配套经费保障等客观制约。这些因素使得街道难以独立启动新一轮的补贴工作。
2024年11月6日，南湾街道组织相关部门前往南岭村社区，参与区人大代表走访社区活动，并针对延续补贴政策、推动南湾街道高层历史遗留违法建筑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向区人大代表作了详细解释和汇报，说明了该政策的当前实际情况。
目前，国家层面正大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在此背景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作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大修补助工作的主管部门，我街道建议将相关议案建议转呈主管部门，并建议主管部门结合当前国家及省、市最新的设备更新补贴政策精神和财政支持方向，对将高层历史违建小区纳入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补助范围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研究和综合评估，以便从更宏观层面寻求解决方案。
特此函复。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事处
202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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